
各银保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

银行，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为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改善金融服务结构、提升金融服

务效率、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现就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分

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包括：

（一）大型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

村商业银行的分行、分行营业部、支行及以下机构，分行级

专营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的支行、分理处，贷款

公司分公司，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

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

分社等；

（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等营业性分支机构，分行

级专营机构；

（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分

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营业性分支机构。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可以在所在地的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以及地级市（州、盟）行政区域内变

更营业场所，但不得从乡镇迁至市区或县城，也不得从县城

迁至市区。

三、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按以下

规定执行：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适用特殊政策设立的分支机

构，原则上仅可以在该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同一银保监局或

银保监分局辖内变更营业场所；

（二）小微支行、社区支行应立足小微市场和社区，原

则上不跨区域变更营业场所，该区域指不设区的市、设区的

市所设的区以及县（市）范围；

（三）政策性银行分行原则上不跨所在地市变更营业场

所，政策性银行支行原则上不跨区域变更营业场所，该区域

指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所设的区以及县（市）范围；

（四）农村商业银行支行及以下分支机构，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分支机构原则上不得

突破注册地辖区变更营业场所，其中，乡镇（街道）地区分



支机构可以在乡镇（街道）间变更营业场所。

四、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事

项的管理，细化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在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

所前，应对新址和原址所在地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服务供

求等情况进行充分调研，避免造成金融服务空白。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应在变更营业场所 30 个

工作日前，以有效方式向社会公布变更信息和确保业务连续

性的具体方式，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和公共金融服务不受影

响。变更营业场所后，应妥善清除原机构标识、标记及其它

反映本机构特征的装潢装饰，避免不法分子利用上述条件从

事违法活动。

六、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适用报告

制，由其上级管理机构在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 30 个工作

日前向分支机构所在地银保监局或银保监分局报告，并在新

址营业前及时更换金融许可证。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变更营业场所涉及的新址和原址地点、服务范围、

服务对象等基本情况，相关业务、人员等工作安排；

（二）市场评估情况，包括变更营业场所涉及的新址和



原址所在地的金融市场竞争状况，变更营业场所对新址和原

址所在地的金融服务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内部审查决定意见，上级管理机构对分支机构变

更营业场所是否符合监管政策要求的审查决定意见；

（四）新址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文件；

（五）新址符合公安、消防部门对营业场所安全、消防

设施要求的证明文件或情况说明；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银保监局可以结合辖内实际，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

构变更营业场所的报告期限、报告内容等予以调整和细化，

更好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便利。

七、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支持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持续优化分支机构网点布局，增加对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金

融服务供给。对主动向金融服务薄弱地区迁址、弥补金融服

务空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分支机构设立等事项上通过加

快审批进度等方式优先予以支持。

八、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分

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的动态管理，通过现场走访、实地核查



或抽查等方式，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的

行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违法违规变更营业场所的行为进行处理。

九、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变更营业场所按照《中

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修

订）的通知》（银监发〔2015〕49 号）执行。

十、《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变更营业场所问题的通知》（银监办发〔2012〕292 号）自本

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

2020 年 3 月 10 日

（此件发至银保监分局与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


